
重庆市涪陵区水务局文件

涪水务发〔2012〕11号

重庆市涪陵区水务局

关于加强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施工

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为加强我区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管理工作，规范质量管理工作的程序及方法，提高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现将我区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管理要求通知如下：

一、小型水利工程的范围：由区水务局负责项目审批、建设管理监督与竣工验收并由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承建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乡镇堤防整治工程、小型水电站增效扩容工程及人饮安全工程。

二、小型水利工程质量责任的主体：小型水利工程质量实行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体制。工程质量由项目法人负全面责任。监理、施工、设计单位按照合同及有关规定对各自承担的工作负责。质量监督机构履行政府部门质量监督职能，不代替项目法人、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

三、质量管理保证体系：凡属于上述范围的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法人（乡镇、街道）需如实填写附件1“参建单位质量管理体系检查登记表”要求的内容，在主体工程开工前将“参建单位质量管理体系检查登记表”及其它报监所需材料报区水务局项目主管科、站及区水利电力基本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站（以下简称质监站）备案，项目法人对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区水务局项目主管科、站及质监站在质量巡监过程中进行核查。

四、工程项目划分：原则上每处工程按工程部位划分为一个单位工程，一个单位工程划分为几个分部工程：如大坝、放水设备、溢洪道、渠道、前池、压力管道机电设备安装等。鉴于工程量小，分部工程以下不再划分单元工程。项目划分应在项目开工前或者初期在监理单位指导下完成，并送质监站确认，以此作为施工质量检验评定所划分项目的依据。

五、项目施工实体质量：应满足国家及部颁有关规范（规程）要求，同时执行《涪陵区山坪塘整治技术标准（试行）》（涪水务发[2011]281号）及《重庆市涪陵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技术管理办法》（涪水务发[2011]255号）有关规定。

六、施工质量检验评定：项目业主（乡镇、街道）应督促施工单位按照附件2（涪陵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的要求进行施工质量检验评定，并在工程验收前将质量检验评定资料报质监站核备。除新建工程的质量等级外，除险加固工程质量等级一律要求达到合格。分部工程质量等级的确定主要是依据日常施工检查（测）的记录和抽检情况综合评定，单位工程质量等级依据分部工程质量、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外观质量及备查资料是否齐全综合评定。工程验收应在施工质量检验评定的基础上，对工程质量提出明确结论意见。

七、质量检测：区水务局将委托具备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资质要求的检测单位，以乡镇为单位，对部分工程施工实体质量进行随机抽检，抽检结果作为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评定的重要依据。

原材料（如水泥、钢材、土工布（膜）、机电设备等）要求有出厂合格证，如无合格证或对其质量有质疑，应予送检。批量大的钢材、水泥等原材料要求按批次送检。对施工中使用的砂、碎石、条石、块石，其母岩质地要求坚硬、新鲜。砂、碎石粒径、级配、含泥量符合规定，不带泥团。各种混凝土及砂浆的强度标号，按照质检或设计提出（或参照概预算定额附表规定）的配合比拌和，必要时作试件检测。

八、质量管理监督：项目法人对工程质量负全面责任，区水务局相关业务科、站对工程建设质量进行督导，质监站配合水务局相关业务科、站进行质量巡监。对督导、巡监提出的问题，项目法人应及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水务局项目主管科、站及质监站备案，整改落实情况作为施工质量检验评定表中的备查资料。

九、违规处理：区水务局项目主管科、站及质监站在工作中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行为和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有权采取责令改正、局部暂停施工等强制性措施，直至问题得到改正。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提请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附件：1．参建单位质量管理体系检查登记表

      2．涪陵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附件1：        参建单位质量管理体系检查登记表
项目法人（乡镇、街道）（盖章）：                                  填表人：   

	工程名称
	
	监督登记号
	

	建设地点
	
	主管部门
	

	项目法人
	单位名称
	

	
	质量管理（技术）

负责人
	
	职称/职务
	

	
	现场代表
	
	
	

	设

计
单

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职称/职务
	

	
	驻工地

设计代表
	
	
	

	监
理
单

位
	单位名称
	

	
	现场管理机构
	

	
	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
	
	证书编号
	

	
	现场主要

监理人员情况
	姓  名
	
	
	

	
	
	
	
	
	

	
	
	
	
	
	

	施
工
单
位
	单位名称
	

	
	项目管理机构
	

	
	项目经理
	
	证书编号

（职称/上岗证）
	

	
	技术负责人
	
	
	

	
	质检员
	
	
	

	
	现场主要施工

人员情况
	姓名
	
	
	

	
	
	
	
	
	

	
	
	
	
	
	

	
	其它管理人员配备数量（人）
	
	质量检测机构
	


注：以上内容项目法人必须如实填写，施工过程接受监督核查。

附件2：        涪陵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

	工程项目

名称
	
	施工单位
	

	单位工程

名称
	
	施工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单位
工程量
	
	评定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分部工程名称
	质量等级
	序号
	分部工程名称
	质量等级

	
	
	合格
	优良
	
	
	合格
	优良

	1
	
	
	
	8
	
	
	

	2
	
	
	
	9
	
	
	

	3
	
	
	
	10
	
	
	

	4
	
	
	
	11
	
	
	

	5
	
	
	
	12
	
	
	

	6
	
	
	
	13
	
	
	

	7
	
	
	
	14
	
	
	

	分部工程共       个，全部合格，其中优良       个，优良率       %，主要分部工程优良率       %。

	原材料及机电

设备质量
	

	中间产品质量
	

	外观质量
	好（ ）；较好（ ）；差（ ）

	备查资料（打“√”标明）
	完善（ ）；不完善（ ）     “备查资料指原材料、机电设备及中间产品的合格证书、检测报告、质量监督整改通知书的整改情况说明及重要部位施工记录。” 

	施工单位自评等级： 

评定人：

项目经理：    

（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机构复核等级： 

复核人：

总监或副总监：

（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法人认定等级： 

认定人：

技术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质量监督机构核备意见： 

核备人：

机构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填表说明

本表是依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附录G-2“单位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制定的。填表时必须遵守“填表基本规则”，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单位工程量，只填写本单位工程的主要工程量。

二、分部工程名称按项目划分时确定的名称填写，并在相应的质量等级栏内用“√” 标明。主要分部工程是指对工程安全或效益起控制作用的分部工程，主要分部工程名称前面应加“△”符号。

三、表身各项由施工单位按照经项目法人、监理复核的质量结论填写。外观质量参照“评定规程（SL176-2007）”标准进行评定。

四、原材料、中间产品及机电设备质量以出厂合格证明及检测结果为准，填写“合格”与“不合格”，外观质量评定结论填写“好”、“较好”与“差”，在对应圆括号中用“√” 标明。

五、单位工程质量标准

合格：①所含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②质量事故已按要求进行处理；

③工程外观质量评定为较好以上；

④单位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资料基本齐全。

优良：①所含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70%以上达到优良等级，

主要分部工程质量全部优良，且施工中未发生过较大质量事故；

②质量事故已按要求进行处理；

③外观质量评定等级为好；

④单位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资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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